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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发挥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（以下简称

院杰出成就奖）的导向作用，激励院属单位科研人员和创新

团队，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我院提出的“四个率先”和

“两加快一努力”目标要求，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，为实现

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中作出更大贡献，制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院杰出成就奖评审坚持质量、绩效、贡献为核

心的评价导向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每年评选一

次，严格控制授奖数量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三条 设立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评审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院奖评审委员会）。对涉及国家安全的，设立院

奖专用领域评审委员会。

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

称院奖励办）挂靠在发展规划局，负责院杰出成就奖通用领

域的推荐受理、审核和评审等工作。专用领域的推荐受理、

审核和评审等工作，由重大科技任务局负责。

第二章 授奖标准

第五条 院杰出成就奖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

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把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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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性、原创性、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，抢占重要领域科技

制高点，作为授奖主要标准。

第六条 院杰出成就奖根据科技创新的特点，分别设立

4 个奖项，包括个人成就奖、基础研究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

技攻关奖。

第七条 个人成就奖获奖者，应在我院工作十年以上，

一直活跃在科技前沿，取得重大创新成就，对国家和我院相

关学科领域发展做出卓越贡献。

第八条 基础研究奖获奖者，应为近五年内在基础研究

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成果，在

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。

第九条 技术发明奖获奖者，应为近五年内在应用研究

和技术开发方面获得高价值知识产权，通过推广应用取得显

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。

第十条 科技攻关奖获奖者，应为近五年内在国家重大

科技攻关任务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

求或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。

第三章 推荐受理

第十一条 院杰出成就奖实行推荐制，由院直属单位和

符合规定条件的科技专家等限额推荐，不受理自荐。

对在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及抢占科技制高点重大任务中

做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团队，设立特别推荐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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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推荐者按要求准备推荐材料，完成审核和公

示后，报送院奖励办。

第十三条 院奖励办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形成评

审工作方案，报院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审定后，组织开展评审。

第四章 评 审

第十四条 院杰出成就奖评审包括函评、初评和总评三

个环节。

第十五条 评审专家应具有良好的专业造诣和科学鉴

赏力，遵守评审工作有关规定，做到严谨规范、公平公正。

评审专家实行回避制度。

第十六条 在函评环节，由院奖励办组织小同行专家和

用户专家，对通用领域候选者进行评审。专用领域候选者不

进行函评。

第十七条 在初评环节，通用领域按照 4 个奖项分别设

立初评评审组，对候选者进行评审，采取限额投票方式，产

生通用领域总评建议名单。专用领域单独设立初评评审组进

行评审，产生专用领域总评建议名单。

第十八条 总评建议名单经廉洁、科研诚信审核和公示

后，报院领导同意，确定总评候选者名单。

第十九条 在总评环节，通用领域由院奖评审委员会举

行评审会议，专用领域由院奖专用领域评审委员会举行评审

会议，分别对总评候选者进行限额投票，形成授奖建议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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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授 予

第二十条 由院长办公会议对授奖建议名单进行审议，

确定院杰出成就奖获奖者。

第二十一条 对院杰出成就奖获奖者，由中国科学院院

长签署奖励证书并颁发奖章。

第六章 罚 则

第二十二条 对于弄虚作假骗取院杰出成就奖的个人

或团队成员，一经查实，院将撤销奖励，追回奖励证书和奖

章，并对有关单位和当事人给予相应的处理处分。

第二十三条 参与院杰出成就奖评审工作的有关人员，

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院将给予相应的处理

处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由发展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中国科学院

关于印发<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条例>、<中国科学院杰出

成就奖条例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科发规字〔2021〕7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